关于发布2026年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课题榜单的公告

根据《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实施方案》安排，经主体申报、专家评议、局党组研究同意，现发布2026年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课题榜单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和揭榜单位。
一、课题榜单
	序号
	申报主体
	课题名称

	1
	秭归杜鹃红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
	高山冷水稻稳产高效栽培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

	2
	夷陵湖北仟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	柑橘健康容器大苗快速培育关键技术优化与应用

	3
	秭归芮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	秭归丝绵茶早春名优红茶品质提升加工工艺标准化研究

	4
	夷陵老高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
	宜昌白山羊品种鉴定及高效育种技术的创制与应用

	5
	远安曾郝客农业开发公司
	高品质猕猴桃绿色种植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

	6
	长阳聚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	冻干血粉破解水蛭养殖饲料瓶颈


二、揭榜要求
1.每个榜单任务仅支持课题1项，不设子课题。
2.揭榜方主要为宜荆荆恩城市群内有科研能力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及相关企业。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（2）有一定的科研条件和相应的科技人员队伍；
（3）能针对发榜项目需求，提出技术可行性方案和实施计划；
（4）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无重大违法行为；
（5）与需求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3.项目负责人无年龄、学历和职称要求，在揭榜攻关期间，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职。
三、揭榜程序
（一）有意向揭榜的单位，请下载报名表（附件1），报送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人才科，邮箱：437597251@qq.com。
（二）有意向揭榜的单位完成线上报名后，自行按项目要求与发榜方（课题申请单位，下同）对接，细化落实合作具体内容，达成共识。对于同一课题有多个揭榜单位的，发榜方应充分比较各个揭榜方的方案，择优选择一家单位合作。发榜方、揭榜方共同制定攻关课题实施方案（草案），明确技术方案、实施进度安排、预期目标、经费筹措及使用预算等，于5月13日报市农业农村局。市农业农村局对实施方案进行论证，通过后向社会公示。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发榜方、揭榜方完善拟订攻关课题实施方案，会同市农业农村局三方签订农业科技攻关课题任务及绩效目标书。发榜方、揭榜方签订正式技术合同，并在湖北政务网平台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。
（四）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市农业农村局（或委托相关机构）组织专家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。
四、诚信要求
揭榜方、需求方在技术攻关或成果转化的过程中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严格遵循科研诚信、科学伦理等有关规定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串通控榜等不良行为。
五、联系方式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人才科，0717-6777961。

附件：1.2025年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报名表
2.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表及绩效目标书（模板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6日

附件1

2026年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报名表

	单位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揭榜课题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2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小微课题“揭榜挂帅”

项目申报表及绩效目标书

	项目名称：
	 

	申报单位：
	 

	负责人：
	 

	电  话：
	 

	支撑单位：
	 

	负责人：
	 

	电  话：
	 

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

2026年5月 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表

	项目名称
	 

	申报单位
	 

	法人
	
	
	
	联络人
	
	
	

	社会信

用代码
	
	地址
	

	开户银行
	
	帐号
	

	科技支

撑单位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联络人
	
	电话
	

	项目总投入
	XX万元
	其中市财政资助资金
	X万元

	项目实

施年限
	2026年6月-2027年9月

	项目简介
	总体目标： XXX
研究内容：XXX
技术路径：XXX



二、项目研究目标及内容
	1.项目研究开发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（采用条目式表述，文字简明、要点突出）：


	2. 项目计划完成时达到的相关指标（采用条目式表述）：
技术指标：

经济指标：

社会效益：


三、项目进度计划及阶段目标
	起止时间
	项目完成的主要工作及阶段目标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四、承担单位、合作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

	项目负责人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职务/职称
	学历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所在单位
	手机

	
	
	
	
	
	
	
	

	主要参加人员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职务/职称
	学历
	为本项目工作时间（月/年）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所在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五、经费预算
1.项目总资金来源预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资金来源
	预算数
	占总额的比重（%）
	备注

	项目总资金（合计）
	
	
	

	申请市级资助资金
	
	
	

	主体自筹
	
	
	


2.项目总资金支出预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资金支出预算
	总资金
	占资金总额的比重（%）
	其中：财政专项资金
	占财政资金的比重（%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
六、共同条款
任务书签订各方共同遵守以下条款：

1.甲乙丙各方签订任务书，乙方开具发票后10日内甲方拨付第一期资金 。2027年甲方进行验收，乙方按照时间进度完成任务的，甲方拨付尾款。
2.甲方如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任务书时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；若乙方仅完成部分考核目标任务，未通过项目验收的，甲方可拒绝支付尾款。
3.乙丙双方应严格按任务书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项目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如需要调整目标任务、考核指标、经费预算、项目进度、项目负责人等，或因某种原因致使项目无法执行，而要求中止任务，乙方应向丙方提出申请报告，说明相关事由，经丙方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甲方批准。经批准同意中止的项目，甲方视不同情况，部分或全部收回所拨经费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4.乙方应以项目为核算对象进行单独核算，并按合同约定落实除政府拨款以外的其他款项。

5.甲方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开支的规定，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。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，甲方有权直接提出调整或撤消意见。

6.项目实施形成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，除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，原则上属乙方、丙方共同所有。在本任务书生效后5年内，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（如：在政府性会议、报告、文件、统计资料等）使用乙方及其项目的信息。

7.本任务书是项目管理、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。

8.甲乙丙各方对项目任务书及其他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。

9.乙方提供需要的试验材料，负责试验项目的技术协作，完成试验示范内容。丙方拟定研究内容与实施方案，配备相应的专家或技术人员，开展关键技术的试验。
10.本目标书签订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。

七、签订目标书各方意见
甲方（宜昌市农业农村局）：

分管领导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（XXXXXX）：

法 人 代 表（签字）

开户银行： 

帐 户 名：

帐    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（XXXXXXXX）：

法 人 代 表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